調查報告
[bookmark: _Toc524892368][bookmark: _Toc524895638][bookmark: _Toc524896184][bookmark: _Toc524896214][bookmark: _Toc524902720][bookmark: _Toc525066139][bookmark: _Toc525070829][bookmark: _Toc525938369][bookmark: _Toc525939217][bookmark: _Toc525939722][bookmark: _Toc422834150][bookmark: _Toc421794865][bookmark: _Toc529218256][bookmark: _Toc529222679][bookmark: _Toc529223101][bookmark: _Toc529223852][bookmark: _Toc529228248][bookmark: _Toc2400384][bookmark: _Toc4316179][bookmark: _Toc4473320][bookmark: _Toc69556887][bookmark: _Toc69556936][bookmark: _Toc69609810][bookmark: _Toc70241806][bookmark: _Toc70242195]案　　由：據訴，臺灣高等法院於113年5月15日110年度金訴更一字第1號民事事件宣判後，逕予更正112年12月14日準備程序筆錄內容，就兩造不爭執事項第二點，增列系爭股票交易日期「93年4月1日」之文字，惟該交易日期攸關本案事實認定，要屬核心爭點。究該更正筆錄行為有無違反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有無損及訴訟當事人權益？受命法官及書記官有無涉及相關刑事、行政責任？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
[bookmark: _Toc524895641][bookmark: _Toc524896187][bookmark: _Toc524896217][bookmark: _Toc525066142][bookmark: _Toc4316182][bookmark: _Toc4473323][bookmark: _Toc69556890][bookmark: _Toc69556939][bookmark: _Toc69609813][bookmark: _Toc70241809][bookmark: _Toc524895646][bookmark: _Toc524896192][bookmark: _Toc524896222][bookmark: _Toc524902729][bookmark: _Toc525066145][bookmark: _Toc525070836][bookmark: _Toc525938376][bookmark: _Toc525939224][bookmark: _Toc525939729][bookmark: _Toc529218269][bookmark: _Toc529222686][bookmark: _Toc529223108][bookmark: _Toc529223859][bookmark: _Toc529228262][bookmark: _Toc2400392][bookmark: _Toc4316186][bookmark: _Toc4473327][bookmark: _Toc69556894][bookmark: _Toc69556943][bookmark: _Toc69609817][bookmark: _Toc70241813][bookmark: _Toc70242202][bookmark: _Toc421794872][bookmark: _Toc422834157]調查意見：
[bookmark: _Toc524902730]有關陳訴人指訴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等法院）於民國(下同）113年5月15日110年度金訴更一字第1號民事事件宣判後，逕予更正112年12月14日準備程序筆錄內容，就兩造不爭執事項第二點，增列系爭股票交易日期「93年4月1日」之文字，惟該交易日期攸關本案事實認定，要屬核心爭點。究該更正筆錄行為有無違反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有無損及訴訟當事人權益？受命法官及書記官有無涉及相關刑事、行政責任？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等情乙案。為釐清全案事實原委，經函請司法院就案關要情覈實查復，並向高等法院調閱系爭案件全部原卷詳參；另於114年8月6日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全國律師聯合會吳○○律師及臺北律師公會魏○○律師到院提供專業諮詢意見；嗣於同（114）年9月19日、10月2日及10月27日分別約詢系爭判決書記官馬○○、受命法官郭○○以及司法院民事廳廳長林○○，全案業經調查竣事，茲將調查意見分敘如下：
高等法院審理110年度金訴更一字第1號民事事件，受命法官郭○○未經兩造之同意，將被告明確爭執之事項，自行改列為不爭執事項，亦即增加被告迭予爭執之系爭交易時間點「於93年4月1日」等字樣，並將此列為審判之基礎事實，做成不利陳訴人之系爭判決，因而引發當事人質疑判決引述不爭執事項內容不實之指摘，損及司法公信。經核本件受命法官之所為，已然悖離爭點整理程序避免當事人嗣後爭執，促進審判效率之本旨，並有違反公平公正審判原則及影響當事人訴訟權益保障之虞，核有未當。爰司法院允應責成高等法院對該法官為必要之職務監督，以惕來茲：
本案陳訴人陳訴要旨與法院歷審判決情形：
本案緣陳訴人王○○向本院指訴，高等法院110年度金訴更一字第1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判決）之承辦法官等人未經陳訴人(即被告)及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下稱投保中心，即原告)兩造同意，自行不當竄改112年12月14日準備程序筆錄中關於「兩造不爭執之事實第二點」內容，甚而憑此做成對陳訴人極為不利之確定判決。此不僅涉犯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之罪，更嚴重侵害陳訴人之訴訟權益，其判決結果亦嚴重悖離事實，實令陳訴人難以甘服等情。
經查系爭判決係以被告即上訴人王○○與時任中○○○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公司)財務部經理之林○○共謀，未經合理評估及該公司董事會同意，即以該公司名義於93年4月1日以每股新臺幣(下同)17.903元向訴外人林○○購買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友○公司）股票670萬2,725股，使林○○獲得價差利益1,650萬8,077元，中○公司並認列友○公司之損失，致中○公司受有共9,455萬5,196元之損害，故依公司法第23條、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1、2項規定，請求王○○給付中○公司9,455萬5,196元本息。高等法院前審106年度金訴字第19號判決認王○○未善盡為中○公司處理事務之義務，使林○○賺取價差1,650萬8,077元，係圖自己不法利益，違背任務致中○公司受有重大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乃判決王○○應給付中○公司1,650萬8,077元本息；但友○公司於系爭交易後遭撤銷公開發行及減資，係友○公司經營不善所致，與王○○之背信行為並無相當因果關係，而駁回價差損害以外7,804萬7,119元本息之請求。
嗣兩造均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1518號判決以高等法院前審綜合相關事證，認定被告未善盡妥善為中○公司處理事務之義務，使林○○賺取價差1,650萬8,077元，係圖自己不法利益，違背任務致中○公司受有損害，應負賠償責任，投保中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650萬8,077元本息，應予准許，王○○此部分上訴無理由，而駁回王○○之上訴；另依投保中心主張之事證，是否不足以證明中○公司另受有價差以外之損害7,804萬7,119元本息，且該損害與被告之行為間，有無因果關係，仍有調查審認之必要，而廢棄高等法院前審判決駁回投保中心其餘之訴部分，發回高等法院審理。
高等法院就上開廢棄發回部分，於110年8月9日分案，由受命法官郭○○先行審理，歷經查詢、補正程序，先後於110年9月30日、111年2月17日、111年7月7日、111年8月22日進行準備程序，因被告刑案部分即高等法院109年重金上更二字第7號案件尚未判決，兩造乃於111年8月22日合意停止訴訟；嗣於112年1月9日、112年3月6日續行準備程序後，當事人復於112年3月6日合意停止訴訟程序；嗣於112年8月17日、112年10月19日、112年11月23日、112年12月14日、113年2月1日再行準備程序，並於113年3月21日終結準備程序，而於113年4月24日行言詞辯論程序，並於113年5月15日宣判，認被告違背職務之行為，與中○公司所受價差以外之損害7,804萬7,119元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而判決王○○應再給付中○公司7,804萬7,119元本息。以上系爭判決之審理經過，合先敘明。
[bookmark: _Hlk214379691]陳訴人認中○公司是否係「於93年4月1日」已先行購入友○公司股票，為影響陳訴人是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重要爭點之一，故於系爭判決及相關刑事案件中皆提出爭執，更於112年12月14日原審法院行準備程序整理本件不爭執事項時，當庭明確反對將「於93年4月1日」等字樣列為不爭執事項，經受命法官詢問兩造意見徵得同意後，乃未將該等字樣列為不爭執事項：
[bookmark: _Hlk214443566][bookmark: _Hlk214357696]陳訴人（即被告）指稱，本	件系爭交易因有中○公司與友○公司股票出賣人沈○○先行於93年4月1日相互移轉股票與股款，嗣經中○公司董事會於93年4月15日決議通過購買友○公司股票一案等情。故本件訴訟最為重要之爭點之一，即係中○公司究竟是否係「於93年4月1日」已先行購入友○公司股票(即未經93年4月15日中○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先於93年4月1日先行購入友○公司股票)，而有違反中○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第7條第2項第1款第1目之規定。詳言之，若遭認定中○公司未經93年4月15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即「於93年4月1日」先行「購入」友○公司股票，則陳訴人恐有因違反中○公司處理程序，而須對中○公司購買友○公司股票所受損失負擔賠償責任；然若認中○公司「於93年4月1日」僅係先與沈○○相互移轉股票與股款而為「信託讓與擔保」，並無「購入」友○公司股票之情，則中○公司購買友○公司股票一案即係於93年4月15日經中○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後方生「購入」效力，陳訴人自無違反中○公司處理程序之情，則日後中○公司因友○公司股票所受損失，當無據令由陳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是以，中○公司雖確有辦畢友○公司股票完稅過戶手續，並交付價款支票之客觀事實，然究竟是否「於93年4月1日」購入(抑或係93年4月15日經中○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方生「購入」效力)，即為影響陳訴人是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關鍵。基此，陳訴人於本件及系爭刑事案件[footnoteRef:1]中，皆對中○公司究竟是否係「於93年4月1日」已先行購入友○公司股票此一重大爭點，爭執再三。 [1:  陳訴人王○○前因93年中○公司購買友○公司股票一案，遭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金訴字第23號刑事判決認定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罪(現仍上訴最高法院中)，本案即係投保中心向高等法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賠償訴訟。] 

本院為瞭解陳訴人有無於法院行準備程序時，就中○公司是否「於93年4月1日」已先行購入友○公司股票乙節提出爭執等情，調閱該案民事判決全卷查明如下：
陳訴人於系爭案件高等法院111年2月17日準備程序行不爭執(爭執)事項整理過程中，即對於是否列入「於93年4月1日」等字樣提出爭執，當日筆錄記載。
又陳訴人於原審法院112年12月14日行準備程序定本件不爭執(爭執)事項時，對於中○公司究竟是否係「於93年4月1日」已先行購入友○公司股票確有爭執，並經兩造同意而未列入「於93年4月1日」等字樣。此有當日開庭錄音可資證明，譯文重點摘錄如下：
（法官）對於爭點有沒有意見？我只對爭點整理的部分，因為我們這已經是第二次了。
（被告律師）請參照111年2月10日的民事不爭執聲請狀，還有一件狀是111年6月30日的民事陳訴意見狀……。
（法官）這樣等於就沒有達成共識了。
（被告律師）……譬如第一個，上面第1點就說4月1日向他購買這個東西，我們主張這個交易不是4月1日購買，是4月15日購買，是董事會當天購買，4月1日他們只是約定1個，就是說，附一個條件，如果4月15日董事會沒有通過的話，彼此雙方是互負返還義務的，所以4月1日不是1個真正的購買，這天不是交易日（參錄音光碟20分40秒至22分18秒）。
（被告律師）就以前跡象來講，不爭執的事項其實太難整理了。
（法官）應該也沒有到，就堅壁清野吧，也沒有到完全不能整理吧。
（被告律師）第1點的部分，到11月5日前擔任這部分是沒有意見的，第1點是沒有意見。
（法官）那第2點呢？
（被告律師）第2點的話比如說，第1句話這個東西。
（法官）4月1日你是不能接受？
（被告律師）這個部分我們不知道喔，我們對這個東西我們根本不知情，我們根本不知道說他們之間就是在4月1日那天要做這個事情，他來自哪裡，來自哪裡他完全不知情的。
（法官）好，那我們把這一點刪掉（參錄音光碟25分23秒至26分08秒）。
續前，原審法院於112年12月14日準備程序定本件不爭執(爭執)事項時，經兩造同意而未列入「於93年4月1日」等字樣，受命法官並就爭點整理「請兩造表示意見」，經兩造回答「沒有意見」可為明證[footnoteRef:2]。 [2:  此為陳訴人前於112年12月20日自司法院電子筆錄調閱服務網調閱之原審法院112年12月14日準備程序電子筆錄。] 

除此之外，陳訴人於本件相關刑事更二審之不爭執（爭執）事項整理程序中，亦曾於110年4月16日準備程序就中○公司究竟是否係「於93年4月1日」已先行「購入」友○公司股票提出爭執（見高等法院109年度重金上更二字第7號，卷1，第181-182頁）；嗣經本件相關刑事更二審法院於110年6月29日準備程序同意「於93年4月1日」已先行「購入」等字樣不列為不爭執事項（見高等法院109年度重金上更二字第7號，卷1，第208-209頁），此皆班班可考。
[bookmark: _Hlk214456301]惟查，原審法院受命法官於系爭判決所載之本件兩造不爭執之事實第二點，增加陳訴人迭予爭執之系爭交易時間點「於93年4月1日」等字樣，並將此列為審判之基礎事實，做成不利陳訴人之系爭判決，因而引發當事人質疑判決引述不爭執事項內容不實之質疑：
原審法院本件受命法官未依據112年12月14日準備程序筆錄中所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第二點」內容作為裁判基礎，於系爭判決之「事實及理由」三載述：「查，㈠中○公司為公開發行之上市公司，被告於93年至109年11月5日前擔任中○公司之董事長；㈡中○公司於93年4月1日以每股17.903元、總價1億2,000萬元，購入友○公司股票670萬2,725股；㈢友○公司於95年間撤銷公開發行，並先後於95年9月及97年12月進行減資退還股款，將每仟股減資為400股及700股，使中○公司所持友○公司股票股數自670萬2,725股變更為187萬6,763股；㈣中○公司於95、96、97年度各認列友○公司損失7,200萬元、1,500萬元及2,495萬6,730元，共計1億1,195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87頁），堪信為真。」（見系爭判決第3頁）
[bookmark: _Hlk214454637][bookmark: _Hlk214380148]承此，原審法院受命法官郭○○於系爭判決所載之本件兩造不爭執之事實第二點，增加被告(即陳訴人)迭予爭執之系爭交易時間點「於93年4月1日」等字樣，復稱此等不爭執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而將此列為審判之基礎事實，並做成不利陳訴人之系爭判決。然原審法院審理系爭案件，先後於110年9月30日、111年2月17日、7月7日、8月22日、112年1月9日、3月6日、8月17日、10月19日、11月23日、12月14日、113年2月1日行準備程序，並於113年3月21日終結準備程序，4月24日行言詞辯論程序，5月15日宣判。期間僅有111年2月17日、112年12月14日兩次準備程序有定不爭執(爭執)事項，且陳訴人對於中○公司究否係「於93年4月1日」已先行購入友○公司股票提出爭執，經兩造同意當庭筆錄不列入「於93年4月1日」等字樣，此後原審法院均無變更不爭執事項相關紀錄（筆錄），則系爭判決中稱中○公司「於93年4月1日」以每股17.903元、總價1億2,000萬元，購入友○公司股票670萬2725股，並稱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即乏所據，並引發當事人對於判決引述不爭執事項內容不實之質疑，顯非所宜。
民事案件準備程序不爭執事項本具民事訴訟法上之自認性質，法院應以該自認之事實作為裁判之基礎，故不爭執事項之列載，應經過當事人之同意方可載明於筆錄之上，不容法院事後自行調整、修正：
[bookmark: _Hlk214288054]續前，原審法院（高等法院）查復稱：「本件受命法官增列『於93年4月1日』之文字，此為法院於製作判決時，本得依據判決格式及卷證資料內容，調整、修正兩造不爭執事實之格式、文字，應屬審判核心事項」云云。經核所辯與我國司法審判實務與民事訴訟法專家見解顯不相符，按民事案件準備程序之記載事項，依照民事訴訟法第271條規定，應記載各當事人之聲明及所用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對於他造之聲明及攻擊或防禦方法之陳述，及整理爭點之結果。司法院為落實民事訴訟集中審理程序，藉以促進審判效能，並維護當事人權益，業訂定「民事訴訟集中審理程序參考要點」(下稱民事審查要點)，第8點明定：「審判長或受命法官於書狀先行程序終結後所定之第一次言詞辯論期日或準備程序期日，應酌情使當事人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並應就兩造所爭執事項與不爭執事項分別予以確定，記明筆錄，以避免當事人日後發生爭執。」第9點規定：「進行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應對當事人所提出之各種事實上爭點、法律上爭點及證據上爭點為之。」第14點規定：「當事人主張之爭點，如經當事人協議簡化，除有民事訴訟法第270條之1第3項但書情形外，當事人應受其拘束，即嗣後應以此爭點為攻擊或防禦及言詞辯論之範圍，既不得擴張原已協議簡化之爭點，更不得以其他爭點代之。法院於為指揮訴訟及進行言詞辯論時，宜促請兩造不得逾其範圍。」足見法院於準備程序中簡化爭點並使之明確化，對於提升審判效率至關重要；倘法院事後得自行調整、修正不爭執事項之記載，且未經兩造確認，不僅使相關法律事實無法確定，亦不能避免當事人嗣後之爭執，不啻與司法院所訂民事審理要點背道而馳，且有損法院公信力，自非允當。
另參諸歷來司法實務見解，亦均認法院所整理之不爭執事項具有民事訴訟上自認之性質，而有拘束法院之效力，法院應將之作為裁判之基礎：
又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經法官整理協議之不爭執事項，既係在法官前積極而明確的表示不爭執，性質上仍應屬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所定之自認，原審本此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並無不合，且不生上訴人所指得再予追復爭執陳述之問題（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199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按訴訟上之自認，除依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撤銷外，在辯論主義之範圍內有拘束法院之效力。又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經法官整理協議之不爭執事項，既係在法官前積極而明確的表示不爭執或沒有意見，性質上應屬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所規定之自認，除當事人能證明其所不爭執之事項與事實不符，為發現真實，仍得適用同條第3項之規定，許其撤銷與該事實不符之不爭執事項外，自應受該不爭執事項之拘束（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第81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或對於法官整理協議之不爭執事項，於言詞辯論或準備程序積極而明確的表示沒有意見，性質上應屬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所規定之自認，除依同條第3項規定撤銷外，在辯論主義之範圍內有拘束法院之效力，應以該自認之事實作為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20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查當事人於準備程序中經受命法官整理協議之不爭執事項，其性質屬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所規定之自認，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內有拘束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當事人自認之事實為真，以之為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12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又當事人於訴訟上所為之自認，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内有拘束當事人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其自認之事實為真正，以之為裁判之基礎，在未經自認人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定（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96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再參考諸多有關司法文獻資料，亦明確指出不爭執事項本具民事訴訟法上之自認性質，而足以作為法院判決之基礎，故不爭執事項之列載，應經過當事人之同意方可載明於筆錄之上，甚而應由當事人「簽名確認尤佳」：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陳○○院長於112年4月14日至高等法院臺南分院研習會講授「民事爭點整理方法（一）」中，就「爭點整理之效力及格式」明確講述：「爭點簡化協議具有訴訟契約之性質，而爭點整理結果雖僅受失權效規範之拘束，惟小爭點達成合意仍具類和解效力。二者格式之記載，除『兩造不爭之事項』、『兩造爭執之事項』外，遇有繁雜案件時，更應透過律師協力義務請其提出爭點整理摘要書狀，俾利載明『兩造不再提出其他爭點』，避免漏未判決或不備理由之風險。另，關於『如何簡化裁判書』部分，簡化裁判書並不代表可簡化審判程序，經充分爭點整理，簡化爭點後，將內容整理並記載於筆錄（簽名確認尤佳），但毋庸於裁判書列載，不爭執事項則納入要件事實中論證說明。裁判理由應著重於爭點之論述，依要件事實舉證責任正面論述，再駁斥抗辯之理由，最後予以總結。」明確揭櫫爭執暨不爭執事項之整理，本應具有訴訟契約之性質，故爭執暨不爭執事項本應經兩造當事人之同意，甚而「簽名確認尤佳」，顯見當事人之同意，乃屬訂明不爭執事項所不可或缺之必要條件。
前高等法院張○○庭長亦於司法周刊所刊載「民事訴訟之自認與不爭執」一文明確指出：「在實務運作上，為避免當事人事後發生爭執，法院或受命法官於使當事人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時，通常均會就兩造所爭執事項與不爭執之事項，分別予以確定，並記明筆錄，以求明確並避免事後之紛爭。法院於整理協議爭點後，在筆錄上記載兩造『不爭執事項』，並載有法官詢問兩造意見及兩造表示『同意』或『沒有意見』者。則此項經法院整理協議之『不爭執事項』，既係當事人兩造在法官面前『積極』的表示不爭執或沒有意見，性質上即屬第179條第1項所規定之『自認』，毋庸再為舉證，法院應以該『自認』之事實作為裁判之基礎。」承此，經法院整理協議之「不爭執事項」，性質上即屬民事訴訟法第179條第1項所規定之「自認」，而應由法院以之作為裁判基礎，並依照民事訴訟法第213條規定記載明確。故法院於整理不爭執事項時，自應詢問兩造意見及兩造表示「同意」或「沒有意見」後，方得記載予筆錄，且既經當事人之同意方載明於筆錄之上，自不容法院事後自行調整、修正，固不待言。
[bookmark: _Hlk214456474]綜上所述，陳訴人於本案及系爭刑事案件中，皆對中○公司究竟是否係「於93年4月1日」已先行購入友○公司股票乙節提出爭執，於112年12月14日原審法院行準備程序整理本件不爭執事項時，亦當庭明確反對將「於93年4月1日」等字樣列為不爭執事項，經受命法官詢問兩造意見，並徵得兩造同意後，乃未將「於93年4月1日」等字樣列為不爭執事項。惟原審法院受命法官竟仍於系爭判決所載之本件「兩造不爭執之事實第二點」，增加陳訴人迭予爭執之系爭交易時間點「於93年4月1日」等字樣，並將此列為審判之基礎事實，做成不利陳訴人之系爭判決，因而引發當事人對於判決引述不爭執事項內容不實之質疑。詎原審法院（高等法院）竟稱受命法官增列「於93年4月1日」之文字，為法院於製作判決時，本得依據判決格式及卷證資料內容，調整、修正兩造不爭執事實之格式、文字，應屬審判核心事項云云。惟參諸歷來司法實務見解與專家學者論述，均認法院所整理之不爭執事項具有民事訴訟上自認之性質，而有拘束法院之效力，法院應以該自認之事實作為裁判之基礎。本件當事人對於不爭執事項之內容業經多次明確表達，並經受命法官詢問兩造意見同意後，而未將「於93年4月1日」等字樣列為不爭執事項，自不容法院僅憑「審判核心事項」為由，而將當事人確切提出爭執與反對之事項，於事後自行列為不爭執事項，否則法院又何須徵詢兩造意見以整理爭執與不爭執事項？此亦無怪乎陳訴人質疑原審法院之心證偏頗，判決引述不爭執事項內容不實之指摘。經核本件受命法官郭○○之所為，已然悖離爭點整理程序避免當事人嗣後爭執，促進審判進行效率之本旨，並有違反公平公正審判原則及影響當事人訴訟權益保障之虞，有損司法公信，顯有未當。爰此，司法院允應責成高等法院對受命法官郭○○為必要之職務監督，以惕來茲。
本案書記官自承誤認112年12月14日準備程序筆錄所載兩造不爭執事實第二點漏載「於93年4月1日」之文字，因而自行更正重新上傳電子筆錄，並列印系爭筆錄由其本人與受命法官重新簽名附卷，惟未檢視原筆錄之內容，或重聽準備程序當日開庭錄音，以確認兩造不爭執事項內容，即逕自更正筆錄。而受命法官託詞相信書記官之專業，未提醒書記官所更正之筆錄反而有誤並予適時導正，竟率予同意並重新簽名，二人均核有怠失。又書記官未依民事訴訟法第218條規定於筆錄增刪處記明字數並蓋章，且未將原筆錄附卷，同有違失之情事。經核本案受命法官執行職務已損及人民對於司法信賴，應予適切之職務監督；另書記官未能依據法律所定切實執行其職務，致使司法公信受創，亦應究責議處，用昭炯戒：
系爭案件宣判後，陳訴人申請本案電子筆錄發現兩造不爭執之事實第二點增加系爭交易之時間點「於93年4月1日」(共8字)等語；其後陳訴人另調閱當日紙本筆錄，亦同電子筆錄增加前述系爭交易之時間點，並由受命法官、書記官重新簽名附卷：
系爭案件受命法官於112年12月14日開庭進行爭點整理程序時，經兩造同意將本件不爭執之事實第二點載為：「中○公司以每股17.903元、總價1億2,000萬元購入友○公司股票670萬2,725股(下稱系爭交易)」(此過程見前述112年12月14日之法庭錄音重點譯文)，且該次筆錄並經原審法院受命法官郭○○及書記官馬○○簽名確認。此有陳訴人於112年12月20日自司法院電子筆錄調閱服務網調閱之原審法院112年12月14日準備程序電子筆錄，及113年1月23日經閱卷所得之原審法院112年12月14日準備程序紙本筆錄，皆可明證。詎原審法院受命法官嗣竟於原審確定判決所載之本件兩造不爭執之事實第二點，增加被告(即陳訴人)迭予爭執之系爭交易時間點「於93年4月1日」等字樣，復稱此等不爭執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而將此列為審判之基礎事實，均已如前述。
[bookmark: _Hlk214540110]不惟如是，經查原審法院本件承辦法官等人尚於原審確定判決做成（按113年5月15日）後之同（113）年7月5日，於未徵得原告(即投保中心)、被告(即陳訴人)兩造同意之情況下，進一步擅自更改112年12月14日準備程序筆錄，於前述本件兩造不爭執之事實第二點增加系爭交易之時間點「於93年4月1日」(共8字)等語，且未經原告、被告重新確認，嗣並重行上傳前開電子筆錄，此同有陳訴人於113年7月10日自司法院電子筆錄調閱服務網調閱之原審法院112年12月14日準備程序電子筆錄可證。
其後，陳訴人再於113年8月26日經閱卷所得之原審法院112年12月14日準備程序紙本筆錄，亦明顯可見除第3頁所列「兩造不爭執之事實第二點」已增列「於93年4月1日」(共8字)等語外，第4頁之受命法官及書記官簽名字體、態樣、大小等部分，亦與陳訴人前述於113年1月23日經閱卷所得之原審法院112年12月14日準備程序紙本筆錄所載之受命法官及書記官簽名字體、態樣、大小等明顯不同。益徵本件受命法官、書記官確有未經兩造當事人同意即自行更改112年12月14日筆錄內容後，再列印紙本由受命法官、書記官重行簽名之情事。
本案經本院約詢系爭案件書記官表示，本件判決宣判後整理檢查卷宗走卷時，參照判決內容更正並重新列印系爭筆錄內容交由受命法官與其本人重新簽名，惟自承疏未參閱原準備程序筆錄之記載，亦未重聽開庭錄音即行更正；而受命法官亦自稱過於信任書記官而未要求謹慎複核後再做更正：
[bookmark: _Hlk214547388]本院為釐清系爭案件究為何人自行或奉指示於未經兩造同意情形下，增加前開不爭執事項系爭時間點之文字內容，據高等法院查復略以：「承辦書記官於本件判決宣判後，整理檢查卷宗走卷時，參照判決内容，認112年12月14日準備程序筆錄所載兩造不爭執事實第二點漏載93年4月1日之文字，而更正並重新列印系爭筆錄，僅為系爭筆錄之更正，並無變更兩造不爭執之客觀交易事實，且與判決内容相符，因此依民事訴訟法第217條規定予以簽名，均係依法定職權所為，並非不當竄改筆錄」云云。
[bookmark: _Hlk214547315]嗣本院先後約請系爭案件書記官馬○○、受命法官郭○○到院詢明實情，書記官答詢略以：「（問：請簡述本件準備程序增加不爭執事項第二點系爭時間點之經過?）宣判之後我看到這個日期93年4月1日這個文字可能漏掉，我就直覺將這個文字加上去。……這件我真的剛好看到……我是直覺看到判決，……就直接覺得是自己漏掉。（問：本案準備程序庭對爭執事項兩造爭執很久，你難道沒有印象?）我們案子很多，我沒有印象，除非當事人很有特色，我真的沒印象，如果有印象我就絕對不會去改這個文字。（問：民事訴訟法第213條之應記載事項規定，爭執與不爭執事項有自認的效果，書記官對於訴訟過程中是否有了解哪些是應記載事項?）我不是法官，無法在短時間內了解爭執與不爭執事項。我不懂律師為何不聲請更正筆錄，如果聲請我就會去重聽錄音更正內容，這件是超過我的經驗理解。（問：律師覺得事後更改筆錄是為了合理化宣判結果。）我對這個案子真的沒印象，要是有印象就不會加入這段文字，……我可能陷入盲區，沒有去看以前的筆錄。」
另受命法官郭○○答詢略以：「基本上審判後我就脫離本案，還有其他案件要辦，書記官說他漏掉了，要補上我就會相信她就簽名了，……（問：系爭日期曾經當事人爭執，妳也已經答應拿掉，卻在宣判後又在筆錄補上該日期是否適當？）在更正當時我真的已經不記得了，如果我有聽錄音當然不會這樣更正，但我相信書記官的專業，我也沒有必要故意這麼做。……書記官很忙沒辦法分辨哪些是重要或不重要，她說漏掉了我就會相信，……書記官沒辦法判定哪些是重要的部分。我覺得以後如果書記官要更正筆錄應該先聽過光碟就不會錯。」
[bookmark: _Hlk214625499]按有關筆錄之製作，依民事訴訟法第212條規定，固為書記官之職責，惟關於筆錄之修正，一般多為單純修正文字錯漏載，或數字誤寫誤算，胥能本於職權更正殆無疑義。惟如涉及具有自認性質之兩造不爭執事項，因屬「審判核心事項」，倘有錯漏載之情形，書記官若未仔細查證，並得承審法官之確認與同意，是否得本於「法定職權」而自行更正筆錄？又其是否敢於自行更正筆錄？是否符合法院審判實務之慣例？在在皆非無疑。按適切之做法，書記官允應檢視原筆錄之紀錄內容，或重聽準備程序當日開庭錄音，以確認兩造不爭執事項內容，並徵詢承審法官之同意，再於增刪修改部分蓋用職印後補載之，始稱允當。本件書記官自承未參閱先前準備程序筆錄之記載，亦未重聽開庭錄音，即參照判決內容逕行增添筆錄中有關兩造不爭執事項之內容，而受命法官則稱因過於信任書記官而未要求其應謹慎複核後再做更正，因而發生誤改準備程序筆錄內容之情事，顯有疏失。
書記官於112年12月14日準備程序筆錄增加系爭日期等文字後，未依民事訴訟法第218條規定於增刪處蓋章並記明字數，猶以前開規定僅係對書記官之訓示，筆錄縱有違背亦非當然無效等語置辯：
復查原審法院承辦法官等人除自行修改112年12月14日準備程序筆錄內容，並於113年7月5日重新上傳至司法院電子筆錄調閱服務網外，復於同日尚有上傳其他3份修改後之準備程序筆錄（即110年9月30日準備程序筆錄、111年8月22日準備程序筆錄及113年3月21日準備程序筆錄），於增刪修改處皆有書記官之註記說明並蓋有職章，如下：
[bookmark: _Hlk214877594]110年9月30日準備程序筆錄(見附件1)：
第1頁第21行「到庭關係人」欄位刪除「被告王○○」等5字、第9頁第29行將「第十一法庭」刪除「十一」等字，改為「九」等1字，書記官分別註記「刪5字」及「改1字，刪1字」並均蓋有職章。
[bookmark: _Hlk214877616]111年8月22日準備程序筆錄(見附件2)：
第1頁第32行將「第十一法庭」刪除「十一」等字，改為「九」等1字，書記官註記「改1字，刪1字」並蓋有職章。
[bookmark: _Hlk214877551]113年3月21日準備程序筆錄(見附件3)：
第2頁第2行將「提示本院卷」增改為「提示本院卷(三)」等字，書記官註記「增1字」並蓋有職章。
由前揭110年9月30日準備程序筆錄、111年8月22日準備程序筆錄及113年3月21日準備程序筆錄等3份筆錄可知，書記官所為均屬筆錄錯漏字之更正而已，且會註記增刪修改之說明，並蓋用職章；唯獨系爭112年12月14日準備程序筆錄，卻未比照前述方式處理。按民事訴訟法第218條規定：「筆錄不得挖補或塗改文字，如有增加、刪除，應蓋章並記明字數，其刪除處應留存字跡，俾得辨認。」雖高等法院稱該條文有關筆錄增刪之附記規定，僅係對書記官之訓示，筆錄縱有違背，亦非當然無效等語置復。惟參照民事訴訟法第218條立法理由可知，本條規定係對於書記官之訓示，筆錄如與此違背，雖非當然無效，唯得為懲戒書記官之原因，故本件筆錄修改書記官未依規定辦理，依法仍應負其個人違失責任。上情於本院約詢書記官馬○○時，初表示不清楚該條立法理由內容，後經本院委員曉諭後，始答稱：「我只能說如果是這樣，我就只能負這個責任。」
系爭案件更於列印製作紙本筆錄並由受命法官及書記官重行簽名後，逕行抽換原筆錄未予附卷留存：
再以，關於書記官更正筆錄後，原紙本筆錄是否應予否附卷以備查考？司法院民事廳復稱：「按民事訴訟法第218條規定：『筆錄不得挖補或塗改文字，如有增加、刪除，應蓋章並記明字數，其刪除處應留存字跡，俾得辨認。』揆諸上開規定，書記官更正筆錄後，應於原筆錄上為增加、刪除之註記並蓋章，原筆錄仍留存附卷。」然系爭112年12月14日準備程序筆錄增加系爭日期等文字後，不僅未於增刪處蓋章並記明字數，更於列印製作紙本筆錄並由受命法官及書記官重行簽名後，逕行抽換原筆錄未予附卷留存，書記官與受命法官竟以法無明文置辯，尤為可議。
續前，若非原告（即陳訴人）於書記官修正系爭準備程序筆錄前，已先行申請電子筆錄與調閱原紙本筆錄留存，否則法院移審走卷後，當事人再調閱該日電子筆錄及紙本筆錄，恐已非原件內容。且上訴後最高法院行書面審理，法官設未調閱開庭錄音檔進行勘驗，實無法由卷內得知當事人對於系爭日期確有爭執，且經兩造同意由法官將其移除不爭執事項內。而發交更審時，亦同受此制約之影響，而不利法官迅速為正確之審理與判斷，故書記官類此疏忽情事不宜輕忽，允應從嚴究責。
[bookmark: _Hlk214628696]綜上以論，案據書記官接受本院約詢時坦稱，伊於系爭案件宣判後整理檢查卷宗走卷時，參照判決内容，誤認112年12月14日準備程序筆錄所載兩造不爭執事實第二點漏載「於93年4月1日」之文字，因而更正並重新上傳電子筆錄，並列印系爭筆錄由其本人與受命法官郭○○重新簽名附卷，惟自承未檢視原筆錄之紀錄內容，或重聽準備程序當日開庭錄音，以確認兩造不爭執事項內容，即逕自更正筆錄，核有疏失。而受命法官負責本案之所有準備程序之進行，對於兩造爭執事項所有過程與內容，理應知之甚詳，竟託詞相信書記官之專業，未提醒書記官所更正之筆錄反而有誤並予適時導正，甚而同意並重新簽名，核有怠忽之咎。又書記官於前開筆錄增加系爭日期等文字後，未確實依照民事訴訟法第218條規定於增刪處蓋章並記明字數，且未將原筆錄附卷，亦均核有違失。謹按法官倫理規範第3條規定：「法官執行職務時，應保持公正、客觀、中立，不得有損及人民對於司法信賴之行為。」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規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同法第8條規定：「公務員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不得畏難規避，互相推諉或無故稽延。」本院經諮詢專家學者咸認本案受命法官、書記官所為有欠謹慎適法，不僅令當事人指摘法院預存立場裁判不公，且招致外界質疑法院承辦法官等人似意圖推託卸責，諉由書記官事後修正筆錄以承擔法院自身錯誤之訾議，斲傷司法威信。從而，本案受命法官郭○○執行職務損及人民對於司法信賴，應予適切之職務監督；而書記官馬○○未依法律所定切實執行其職務，亦應究責議處，用昭炯戒。
法院辦理民事事件有關製作筆錄之職權界線未盡明確，易滋責任歸屬之爭議，法官推諉卸責之事例時有所聞，嚴重影響司法形象；又法院行準備程序完成爭點整理後，未由當事人於筆錄簽名確認，倘兩造於爭點整理過程發生爭執，亦多未記載其等爭執之要旨，事後若發生爭議即欠缺有力之證明；復查法院宣判後書記官依職權更正不爭執事項核心內容，目前仍未有周延之程序規範，類如本案紛爭情事難以澈底根絕，均核有精進改善空間；此外，各級法院及所屬人員有否嚴格依照民事訴訟法及其細部規範，辦理筆錄更正及原筆錄附卷事宜，尚非無疑，司法院除加強書記官職能教育外，亦宜利用各種時機督導所屬確實依法辦理，並納入年度考評之重要參酌因素，促其注意改善：
法庭實務有關製作筆錄之職權界線未盡明確，易滋責任歸屬爭議，法官推諉卸責之事例時有所聞，嚴重影響司法形象：
司法院認為有關筆錄之製作，依民事訴訟法第212條規定，為書記官之職權；惟參酌「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67點（引用書狀文件之記載）規定：「筆錄內得引用當事人書狀及其他卷宗內之文件。書記官於開庭前，應閱覽卷宗，領會案情大要，俾易於了解訴訟關係人之陳述，並知卷宗內之文件何者可以引用。其應記入筆錄之事項，審判長於認為必要時，得口授之，命書記官照書，並得命其將記載更正。但書記官以審判長之命令為不當者，應於筆錄內附記其意見。書記官就應記載之事項，得隨時請示審判長。」亦顯示審判長於開庭時得口授命書記官照書筆錄，並得命更正筆錄記載，是目前法庭實務有關製作筆錄之職權劃分尚有模糊空間。
本院諮詢民事訴訟法權威教授指出：「在實務操作上通常筆錄都是摘記重點，但這個重點到底是書記官認為的重點？還是法官認為的重點？實務操作起來都是法官認為的重點，然後更糟糕的是相關注意事項，認為法官可以去指揮書記官，就是筆錄內容，法官可以指揮要記載哪些事項，我國的注意事項變成這樣的規定。坦白說，雖然書記官不認同可以附記，但是反過來說的話，如果真的是書記官的職權，應該是書記官自主記載筆錄，性質為公文書，有一定的證據的效力，是可以完全證明的證據。再說，應該是先以書記官為主，然後才是法官，若有不同意見，應該是法官的意見不予記載，但是我國卻反其道而行，改為依照法官指示去記載，書記官如果不同意（可附記意見）。所以這個就衍生一個效果，就變成一切都是法官的命令為主，但最後扛責任的卻是書記官，出了錯就說都是書記官的錯，法官也不會扛責，但書記官也不敢註記、附記什麼東西，因為那是法官的指示，整個操作起來就變這樣，所以說這就是我國現行注意事項1個可以討論的事項，就是到底筆錄製作是誰的職權，這筆錄的內容到底應該是誰來主導，是不是像注意事項這樣說的，法官可以指示說要記哪些東西，書記官明明覺得這不太對，然後由書記官附記說不同意，但客觀上不太有機會讓書記官去附記意見，那這樣到最後決定誰主導就搞不清楚。因為『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67點，基本上看來法官的主導性很強，所以個人覺得在制度面上可以去討論關於筆錄的權責問題。」
[bookmark: _Hlk214885088]復查，日前媒體報導關於鍾文智棄保潛逃案，高等法院刑事庭承辦法官將自身重大缺失，推稱係書記官「執行層面」之權責，引起書記官工會發文反駁之例，且類似事例時有所聞。爰為避免筆錄製作之權責界線不明確，致使書記官可能背負法官推諉卸責之風險，司法院允宜思考如何參考法治先進國家有關筆錄製作權責劃分立法例及實務運作，藉由他山之石進一步優化法庭筆錄製作之權責歸屬相關規定，以符實需。
[bookmark: _Hlk214868282]民事事件關於爭點整理未由當事人於筆錄簽名確認，且兩造於爭點整理過程若發生爭執，亦多未記載其爭執要旨，事後若發生爭議即欠缺有力之證明：
民事訴訟法第270條之1規定，受命法官為闡明訴訟關係，得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又準備程序之記載事項，依同法第271條規定，應記載各當事人之聲明及所用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對於他造之聲明及攻擊或防禦方法之陳述，及整理爭點之結果。而爭點整理中有關不爭執事項目前實務認為其性質屬於同法第179條第1項所規定之「自認」，法院應以該「自認」之事實作為裁判基礎。依同法第213條規定，除應記載辯論進行之要領，並應將訴訟標的之捨棄、認諾及「自認」……等事項記載明確。又「民事訴訟集中審理程序參考要點」第8點（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明定：「審判長或受命法官於書狀先行程序終結後所定之第一次言詞辯論期日或準備程序期日，應酌情使當事人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並應就兩造所爭執事項與不爭執事項分別予以確定，記明筆錄，以避免當事人日後發生爭執。」
現行實務為避免當事人事後發生爭執，法院或受命法官於使當事人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時，多由法官詢問兩造意見，並記明兩造表示「同意」或「沒有意見」，即告完成，並未要求當事人於筆錄上簽名。本院諮詢資深實務界律師表示：「有關筆錄簽名部分，確實民事案件不同刑事案件，兩造當事人不需要簽名[footnoteRef:3]。但是要不要簽名，其實也是看法官個別作法而定，個人承辦的案件，實際上也有遇過法官整理爭不爭執事項，就要求所有代理人在爭不爭執事項上面簽名，但是這個不是法律的要求，是個別法官訴訟處理的做法。另曾見法官除了在筆錄最後簽名之外，在筆錄中間有一些比較重要的訴訟行為，比如說像撤回，亦即較有重大影響的事項，有的法官也會要求代理人在筆錄上面再多簽一次名。」如此，對於兩造不爭執事項之明確化，允有助益。 [3:  民事訴訟法第217條：「審判長及法院書記官應於筆錄內簽名；審判長因故不能簽名者，由資深陪席法官簽名，法官均不能簽名者，僅由書記官簽名，書記官不能簽名者，由審判長或法官簽名，並均應附記其事由。」] 

參照民事訴訟法第216條規定：「筆錄或前條文書內所記第213條第1項第1款至第4款事項（第1款之訴訟標的之自認），應依聲請於法庭向關係人朗讀或令其閱覽，並於筆錄內附記其事由。關係人對於筆錄所記有異議者，法院書記官得更正或補充之；如以異議為不當，應於筆錄內附記其異議。」之意旨，則法官詢問兩造對不爭執（爭執）事項有無意見之情形（不爭執事項性質被認為自認），極似上開條文所定法官向關係人朗讀或令其閱覽之過程，只不過本條規定需依兩造聲請而為之。法院如能參照該條之意旨，於當事人對筆錄所載不爭執事項有異議者，書記官得更正或補充之；如以異議為不當，應於筆錄內附記其異議。即當事人於確定不爭執事項過程中發生異議時，書記官允宜於筆錄內記載其異議要旨，對於日後對不爭執事項倘發生爭議時，亦能產生有力之證明作用。
民事事件宣判後，書記官依職權更正不爭執事項之內容，未有周延之程序規範，類如本案紛爭之再生恐無法杜絕：
有關筆錄之更正，司法院復稱民事訴訟法第一篇「總則」第四章「訴訟程序」之第216條、第218條定有明文，其他各編所定程序則無特別規定，故上開規定於「準備程序」等其他民事訴訟法所規定之程序筆錄亦有適用。參照「辦理民事審判紀錄業務注意事項」第106點（當庭筆錄之更正）規定：「訴訟關係人當庭就筆錄內容有異議者，應即於筆錄電子檔更正或補充，但如認並無誤記或遺漏，應附記其異議。筆錄經當庭朗讀或交付閱覽而有異議時，應播放錄音內容核對，經核對結果，如認筆錄確有誤記或遺漏者，應即依錄音於筆錄電子檔更正或補充後，重新列印筆錄或於筆錄紙本更正或補充。如認筆錄正確者，應於筆錄內附記其異議。」第107點（庭後筆錄之更正）規定：「關係人具狀對於筆錄內容異議者，應播放錄音內容核對，如筆錄確有誤記或遺漏，應即依錄音內容更正，如認筆錄正確者，應於筆錄內附記核對之情形，或以處分書敘明不更正之理由，將筆錄影本或處分書送達異議人。筆錄電子檔上傳後，更正筆錄紙本時，應同時更正電子檔重新上傳。筆錄不得提供閱覽而誤上傳者，應填載司法院電子筆錄調閱系統電子筆錄異動申請表辦理刪除。」
[bookmark: _Hlk214814655]由上開司法院說明可知，目前民事訴訟事件準備程序筆錄之更正，與一般筆錄更正應遵循法令並無二致。惟前揭民事訴訟法及「辦理民事審判紀錄業務注意事項」皆係針對訴訟關係人當庭或庭後對於筆錄內容有異議者，書記官被動受理後應如何處置所為之規定。並未就民事事件宣判後，書記官依職權對於不爭執事項內容進行更正有所規範。綜合本院諮詢實務界資深律師意見略以：「民事事件比較常見的是，法官事先整理了1個不爭執事項的稿，或由兩造當事人提出事先整理的不爭執事項稿，在準備程序開庭時逐項討論，通常是直接在筆錄上面改，不會特別記載當事人對某一項有什麼意見，過程通常沒有顯示在筆錄上面。法官應會尊重當事人的想法，既然有爭執，那法官就不要列為不爭執事項，法官會在判決書裡面交代。筆錄內不爭執事項內容如有顯然的錯誤，例如誤寫、誤算，在這種顯然錯誤情形下，給予書記官得依職權逕行更正，如果涉及不爭執事項實質內容的變動，理論上不屬於書記官可依職權自行去做更正的事項。在宣判之後更正筆錄，確實比較不符合一般當事人對訴訟程序的理解，因為假設是在辯論終結以後宣判前，法院認為有需要修改筆錄不爭執事項內容，如果不是單純誤寫、誤算此種情形，而是修改筆錄實質內容，按照通常訴訟程序的理解，在辯論終結後，法官當然要給當事人表示意見的機會，假設當事人沒有聲請，法官也沒有給當事人表示意見的機會，就自己去修改筆錄，會造成人民對司法很大的懷疑跟不信任，是一種很不恰當的做法。」
承上，民事事件宣判後，載明於筆錄之不爭執事項既屬「審判核心事項」，若非明顯文字或數字誤寫誤算之情形，書記官允宜得承審法官之確認與同意始得為之，不得逕依職權自行更正筆錄不爭執事項之實質內容，並應播放開庭錄音內容確實核對，更正後亦宜以適當方法通知兩造當事人，以供其自行斟酌是否接受或提起上訴，如此筆錄更正程序始稱完善。本案郭○○法官、馬○○書記官接受本院約詢時，均稱：「如為避免爭議，建議經由立法方式將更正筆錄之作法更明確化。」惟現行法令對於宣判後筆錄之更正，特別是針對不爭執事項實質內容之更正並無明確規範，有效避免類如本案之紛爭，亦有妨礙當事人聽審權並損及其訴訟權益之虞，對此司法院允應正視妥處。
各級法院及屬員是否嚴格依照民事訴訟法及其細部規範，辦理筆錄更正及原筆錄附卷相關事宜，尚非無疑，仍有深入查明探究之餘地：
民事訴訟法第218條規定：「筆錄不得挖補或塗改文字，如有增加、刪除，應蓋章並記明字數，其刪除處應留存字跡，俾得辨認。」參照其立法理由，固係對於書記官筆錄記載方法之訓示規定，筆錄如與此違背，非當然無效，然得為懲戒書記官之原因，實不可怠忽。惟現況書記官未依規定落實執行者所在多有，本案即發生資深書記官於筆錄增加有關日期文字計8字，然未蓋章並記明字數，而受命法官亦未適時督促其注意改善之疏誤情事。又該書記官接受本院約詢表示並不知悉未遵守前開民事訴訟法第218條規定辦理應負違失責任，按該書記官自承98年1月1日至高等法院任職，102年3月迄今擔任民事紀錄科書記官，從事筆錄工作多年，為資深書記官，其何以自稱對該法令立法理由不甚明瞭，難以想像。以此推知現況各級法院書記官是否均已確知前開規定意旨並切實遵守，尚非無疑。
又揆諸前開民事訴訟法第218條規定之意旨，書記官更正筆錄後，除應於原筆錄上為增加、刪除之註記並蓋章外，原筆錄仍應留存附卷，以供查閱並昭公信。惟是否所有書記官均已確實遵照辦理，實不無疑問。以系爭案件為例，書記官於更正準備程序筆錄後，不僅未於筆錄增刪處蓋章並記明字數，重行列印修正後筆錄，由書記官、受命法官簽名附卷，至於原筆錄則予以抽換。書記官、受命法官二人竟稱此種做法並非少見等語，且法無明文規定筆錄更正後原筆錄應予附卷。顯然該二人對於相關法令認知偏差，致生本案筆錄更正後抽換原筆錄未予附卷之疏誤情事。
是以，司法院允宜將本案充為書記官養成教育之重要案例教材，並向各級法院持續宣導有關筆錄之更正，應確實依照民事訴訟法第218條規定辦理。此外，司法院亦宜利用業務督考各級法院之時機，查核所屬有關筆錄更正及原筆錄有無附卷相關辦理情形，並將上開查核結果列入法院年度業務評核與個人考績之重要參酌因素，促請各級法院及屬員注意改善。
[bookmark: _Toc524895648][bookmark: _Toc524896194][bookmark: _Toc524896224][bookmark: _Toc524902734][bookmark: _Toc525066148][bookmark: _Toc525070839][bookmark: _Toc525938379][bookmark: _Toc525939227][bookmark: _Toc525939732][bookmark: _Toc529218272][bookmark: _Toc529222689][bookmark: _Toc529223111][bookmark: _Toc529223862][bookmark: _Toc529228265][bookmark: _Toc2400395][bookmark: _Toc4316189][bookmark: _Toc4473330][bookmark: _Toc69556897][bookmark: _Toc69556946][bookmark: _Toc69609820][bookmark: _Toc70241816][bookmark: _Toc70242205][bookmark: _Toc421794875][bookmark: _Toc422834160]
處理辦法：
[bookmark: _Toc524895649][bookmark: _Toc524896195][bookmark: _Toc524896225][bookmark: _Toc2400396][bookmark: _Toc4316190][bookmark: _Toc4473331][bookmark: _Toc69556898][bookmark: _Toc69556947][bookmark: _Toc69609821][bookmark: _Toc70241817][bookmark: _Toc70242206][bookmark: _Toc421794877][bookmark: _Toc421795443][bookmark: _Toc421796024][bookmark: _Toc422728959][bookmark: _Toc422834162][bookmark: _Toc524902735][bookmark: _Toc525066149][bookmark: _Toc525070840][bookmark: _Toc525938380][bookmark: _Toc525939228][bookmark: _Toc525939733][bookmark: _Toc529218273][bookmark: _Toc529222690][bookmark: _Toc529223112][bookmark: _Toc529223863][bookmark: _Toc529228266]調查意見一、二，函請司法院轉囑臺灣高等法院對郭○○法官為適切之職務監督見復。
[bookmark: _Toc2400397][bookmark: _Toc4316191][bookmark: _Toc4473332][bookmark: _Toc69556901][bookmark: _Toc69556950][bookmark: _Toc69609824][bookmark: _Toc70241822][bookmark: _Toc70242211][bookmark: _Toc421794881][bookmark: _Toc421795447][bookmark: _Toc421796028][bookmark: _Toc422728963][bookmark: _Toc422834166]調查意見二，函請司法院轉飭臺灣高等法院議處書記官馬○○見復。
調查意見三，函請司法院檢討並督導各級法院切實改善見復。
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調查意見(含案由、處理辦法、調查委員姓名、附件)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公布。

調查委員：趙永清、高涌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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